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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僱傭年僱傭年僱傭年僱傭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條例草案目的

條例草案旨在澄清若干條文，以及廢除留存在主體條例中適

用於婦女的提述。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 參 閱 教 育 統 籌 局 於 2000 年 11 月 23 日 發 出 的 EMB CR
10/6/3231/50 IV號文件。

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首讀日期

3. 2000年 12月 13日。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4. 條例草案就 4個範疇提出修訂，藉以更有效達致政府當局所構
思的政策目標  ——

(a) 目前，僱主不得在其僱員懷孕期間，或在其僱員正在放

取有薪病假期間將該僱員解僱，除非僱主根據第 9條作出
即時解僱，則屬例外。該條訂明，倘若僱員嚴重行為不

當，例如犯有欺詐或不忠實行為或慣常疏忽職責，僱主

可據此作出即時解僱。但法例未有清楚訂明，僱主必須

真誠相信有理由或事實上有可證實的理由作出即時解

僱，才可作為例外情況處理。為免出現漏洞，條例草案

現提出修訂，以作出清楚的規定；

(b) 僱主現時必須在終止僱傭合約後 7天內付給僱員其所應
得的任何款項，例如代通知金、長期服務金及在放取病

假期間遭解僱所得的補償。然而，該時限卻沒有被延伸

以適用於須向被解僱的懷孕僱員支付的補償。條例草案

現提出修訂，使該時限亦適用於上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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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目前，僱員如已根據連續性合約在整段酬金期內受僱，

而合約又協定支付年終酬金，便有資格領取該筆酬金。

在合約被僱主提早終止的情況下，僱員亦有資格領取部

分年終酬金。很可惜，現行條文的效力並不符合政策目

標，即僱員不給予適當通知或代通知金而不當地終止僱

傭合約，卻可能有權領取年終酬金。條例草案將會糾正

上述情況，以反映政策的真正用意；及

(d) 自《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第 527章 )於 1997年 11月 21日開
始實施後，該條例所涵蓋的歧視行為應豁除於主體條例

的保障範圍，以免出現雙重刑責。條例草案會提出修訂，

以作出必須的豁除。

5. 因應主體條例之下的《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已刪除所有適
用於婦女的條文及有關婦女的提述，條例草案亦會作出若干技術修

訂。條例草案建議修訂該規例的標題及主體條例內載有關乎 “婦女 ”的
提述的條文。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6.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勞工顧問委員會已通過各項

修訂。

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7. 政府當局已於 2000年 11月 16日就各項修訂諮詢立法會人力事
務委員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8. 本部現正要求政府當局澄清若干草擬及法律方面的問題 (請
參閱隨附的函件 )，並尚待政府當局回覆。本部將於適當時候提交進一
步報告。

9. 議員可在現階段或稍後階段考慮是否有任何重要政策受影響

而須作進一步研究。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2000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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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 CR 10/6/3231/50 Pt 5
2810 2547
2801 7825

香港㆗區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先生

(傳真： 2 87 7  50 29 )

張先生：

2000 年僱傭年僱傭年僱傭年僱傭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 (第第第第 2 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年十㆓月六日來函收悉。信㆗提出的幾個問題，現答覆如

㆘：

( a )項項項項

2 . 《僱傭條例》第 11( F ) ( 1 ) ( a )條的擬議修訂，旨在訂明僱員如
在酬金期內或酬金期屆滿時主動提出終止僱傭合約，除非屬第 1 0
條所訂的情況，否則僱員無權享有按比例計算的年終酬金。而「由

僱員按照第 10 條終止合約除外」的意思，即涵蓋所有其他情況，
包括僱員根據第 6 條給予僱主適當通知，或根據第 7 條給予代通
知金而終止合約，以及不當㆞終止合約 (即僱員沒有給予適當通知
或代通知金而終止合約 )。我們認為條例草案現時的措辭已充分反
映我們的政策原意。我們曾研究其他草擬方式，但未能找到㆒種

草擬方法，可以完全反映我們的政策原意。如您有任何建議，我

們會樂意考慮。

(b )項項項項

3 . 我們認為《僱傭條例》(第 57 章 )第 1 5 及 3 3 條的擬議修訂，
沒有侵犯《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 4( 2 )條所保證的無
罪推定權利。 (該公約因《基本法》第 3 9 條及《香港㆟權法案》
第 11( 1 )條而適用於香港。 )

4 . 《香港㆟權法案》第 11( 1 )條保證的權利並非是絕對的，從 R
v  S i n  Ya u- min g  ( 19 91 ) 1  H KP LR  8 8  及 A G v  Le e  K w on g- k u t  ( 1993 )
H K P LR  7 2 兩宗案例的判決便可見這點。要驗證㆒個法定事實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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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該法案第 11( 1 )條，須以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合理性和相稱性相稱性相稱性相稱性作為審查。此外，

有關推定亦應是為達到㆒個重要的社會目的而作出。

5 . 在現時情況㆘，《僱傭條例》第 15 條所指的懷孕僱員可享有
產假，以及該條例訂明的其他法定權利。第 3 3 條提述的僱員，是
正領取疾病津貼放病假的僱員。放產假或有薪病假的僱員，在有

關期間內不能工作，除了增加經營成本外，還可能對僱主帶來極

大不便。因此，我們有足夠根據，推定懷孕或正領取疾病津貼放

病假的僱員遭解僱，並非基於該條例第 9 條所指的理由。

6 . 另㆒方面，規定僱主須證明具充分理由根據《僱傭條例》第

9 條作出解僱，並非不合理，因為僱主應會掌握所需的知識、資料
或證據，支持其立場。況且，該條例第 1 5(5 )及第 3 4(3BC)條已提
供有關罪行的法定免責辯護。

7 . 此外，有關推定旨在保障懷孕或患病僱員的權利，因此亦是

具有重要的社會目的。

8 . 基於㆖述理由，我們認為該條例第 15 ( 1 B)及第 3 3(4 BA A )條
的推定合理和相稱，而且是為達到㆒個重要社會目的而作出，完

全符合《香港㆟權法案》第 11( 1 )條，以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 14 ( 2 )條的規定。

9 . 我們的觀點還基於另㆒個原因。㆖述條文所涉及的罪行，屬

R  v  E d wa r ds  ( 19 75 )  Q B 27 及 AG  v  Le e  K wo n g- k u t  (同㆖ )兩宗案例
所提及的罪行類別。有關法例禁止作出㆒種行為，但在指明的情

況㆘，或訂有但書或豁免，則屬例外。在這些案件㆗，控方可援

引例外情況，無須就有關罪行的所有元素逐㆒舉證，而被告則有

責任證明存在特別的情況、豁免或但書。由此可見，規定僱主須

承擔舉證責任，證明他是根據第 9 條所指的特別情況而終止僱傭
合約，應不會侵犯《香港㆟權法案》第 11(1 )及《公民權利及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 2 )條所保證的無罪推定權利。

( c )項項項項

10 . 草 案 第 15 條 所 訂 「 對 處 長 ……指 明 的 表 格 所 作 的 相 應 修
訂」，是指處長為施行《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第 9、 1 5 (1 )及 1 6
條的規定，而對《僱傭條例》第 49 條指明的通告 /通知書 /登記冊
的舊名稱所作的相應修訂。我們須制訂草案第 1 5 條，以確保這些
根據憲報刊登以舊格式制定的通告 /通知書 /登記冊，就該規例來
說，仍然有效。我們認為訂定明確的過渡性 /保留條文，較依賴《釋
義及通則條例》第 23 及 37 條，更為可取。至於處長每次根據主
體條例第 49 條修訂現有表格，是否都須訂定保留及過渡性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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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須視乎修訂的內容和影響而定。

11 . 希望以㆖各點能解 答您的問題。如有其他查詢，請與我聯

絡。

教育統籌局局長

(吳麗敏            代行 )

特別副本送： 勞工處處長 (經辦人：左陳翠玉女士 ) 2117 0957
(正本並無註
錄 )

律政司 (經辦人： 霍思先生 /法律草擬科
陳元新先生 /法律草擬科
邱秀玲女士 /民事法律科
黃景賢先生 /刑事檢控科
陳惠璋女士 /法律政策科

2869 1302
2845 2215
2523 5104
2845 1609
2523
5104)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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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文 )

EMBCR 10/6 /3231/50 IV
LS/B/10/00-01
2869 9283
2877 5029

傳真及郵遞函件

(圖文傳真號碼： 2801 7825)

香港

中區政府合署

西座 8樓 836室
教育統籌局

教育統籌局局長

(經辦人： 教育統籌局助理局長 (4)1
杜彭慧儀女士 )

局長女士：

《《《《 2000年僱傭年僱傭年僱傭年僱傭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謹請閣下於 2000年 12月 11日辦公時間結束前澄清下列各點，
以便本人向議員作出匯報  ——

(a) 對主體條例第 11F(1)(a)條作出擬議修訂所產生的效果不易察
覺。舉例來說，倘若僱員按照主體條例第 6或 7條終止其僱傭
合約，能否說該合約是 “由僱員終止 (由僱員按照第 10條終止
除外 )”？若然，就該僱員而言， “並非由並非由並非由並非由僱員終止 (由僱員

按照第 10條終止 除外 )”的措詞的涵義為何？能否同時檢討
中文本的行文，使其效果亦同樣明確？

(b) 對主體條例第 15及 33條作出的擬議修訂所包含的推定，有可
能等同推定有罪，此舉會否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十一條第 (一 )款？

(c) 條例草案第 15條 “對處長指明的表格所作的相應修訂 ”所指為
何？是否預計，每次當處長根據主體條例第 49條修訂任何現
有表格時，便需要訂立保留及過渡性條文？

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
2000年 12月 6日

c181


